
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廿一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年 01月 25日〈星期日〉下午 15時 

地點：台北市青島西路 11號 3樓．會議廳 

主席：陳理事長文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李珮茹總幹事         

出席：理事/陳文戎、林恭儀、宋文英、陳朝宗、陳曉鈞、鄭宏足、吳建東 

徐維偵、陳玉娟、陳麒方、沈建忠、林佩蓁、蔡德祥、薛宏昇  

李佩璇、蔡宗儒、王玟玲、陳峙嘉、武執中、郭威均、林坤立 

陳建宏等計 22人 

監事/歐乃慈、羅逸文、沈瑞斌、張廷瑋、瞿瑞瑩、陳玫玘、蔡曜鍵 

     張楉琳等計 8人         

請假：理事/沈冠霖、陳仲豪、林瑋隆、劉佳祐、陳信任等計 5人 

監事/禇衍強計 1人          

壹、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致詞 

參、會務工作報告 

肆、重要公文摘錄(詳公會官網) 

伍、年度行事活動報告 

陸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：(略) 

柒、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: (略) 

捌、各業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

玖、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繳納 114年度第 4季（114年 10至 12 月份）常年會費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114.12.10全聯醫總兆字第 0101 號函辦 

          理。 

      二、常年會費之計算方式為：以所屬會員人數乘以每人每月新台幣 

          200元，作為每月會費金額。 

      三、本案為例行性作業，依 114 年 11 月底所屬會員人數 1,276人計  

         算，114年度第 4季應繳納常年會費為新台幣 765,600元整  



        （1,276人×200元×3個月）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

案由：115 年度學術活動規劃案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115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報告案。 

說明：一、預定於 115 年 11月 22日舉辦自強活動，地點宜蘭。 

二、經第廿一屆第 6次常務理監事會議議決，交由聯誼社團委員會統

籌規劃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

案由：辦理「21大醫事團體羽球聯誼賽」報告案。 

說明：依據 114 年 12月 11日(星期四)「21大醫事團體羽球聯誼賽」第一次 

      籌備會議討論，暫定活動相關事項如下： 

      一、推舉宋文英副理事長為執行長。 

      二、活動日期暫定 115年 9月 6日（星期日）。 

      三、活動地點暫定台北市大安區運動中心 3樓羽球館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

案由：辦理「115 年度第二屆健康促進日活動案」報告案。 

說明：依據 115 年 1月 15日「健康推廣委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

案由：規劃辦理「民眾養生講座系列活動案」及「國高中小健康促進活動  

      案」報告案。 



說明：依據 115 年 1月 15日「健康推廣委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115 年度國際交流時程報告案。 

說明：一、「巴西聖保羅州針灸醫師協會」115年 2月 3日組團蒞臨本會進行 

學術拜會與交流。 

      二、「韓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」115 年 4月 25日至 26日舉辦「K- 

MEX 博覽會」。 

      三、「香港九龍總商會」115年 6月 28日舉辦「香港中醫師經驗學術 

論壇聯會」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第 96屆國醫節會員子女獎學金表揚名單報告案。 

擬辦：經 115年 1月 20日第 21屆第 6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「2026 第 18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」籌備工作報告案。 

說明：一、大會活動總表、各會議廳議程表。 

二、籌備委員會編組、各會議廳(副)廳長及司儀建議名單。 

三、開幕式流程及外賓/會員大會晚宴活動規劃與節目規劃。 

四、台日韓國際學術交流安排及學術徵文口頭發表審查進度。 

五、論文壁報發表及徵文統計一覽表(尚未送審查)。 

六、境外講師及 MOU 團體邀請與回覆進度。 

七、國醫者記者會活動規劃。 

八、活動紀念品及出版品： 

   1.貴賓、記者紀念品：鎮尺。 

   2.出版品：「大會論文集」、「78期首都中醫報導」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

第十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第 21屆第 2次會員大會籌備工作案。 

說明：一、台北論壇報到：3月 14-15日上午 8時-下午 4時。 

          會員大會報到：3月 15日上午 8 時-下午 5時，領取會員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席證(含大會紀念品兌換券、摸彩券)。 

      二、會員大會紀念品：親自出席會員贈送 Kinyon 多功能陶瓷美食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L乙台。 

      三、出版品：會員大會手冊、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(國醫節特刊)。 

      四、大會頒獎獎項： 

          1.第十屆中醫杏林獎 

          2.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 

          3.會員子女獎學金 

          4.114年度臨床醫學課程講座感謝獎 

          5.國醫盃聯誼比賽優勝獎盃（桌球、羽球）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拾、討論提案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本會會計人員異動案，擬聘任周是蘋女士接任會計職務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一、原會計呂麗鳴女士於 114年 12月 9日提出辭呈，預計於 115年 

2月正式離職。 

二、為確保財務作業順利銜接與會務穩定，於 115 年 1月 1 日聘任 

周是蘋女士接任會計職務，以利進行職務交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調整本會第 21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一、本會原定於本 115年 4月 26日（日）召開第 21屆第 5次理監 

          事聯席會議。 

      二、「韓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」定於 4月 25日至 26日舉辦「K-MEX  

          博覽會」，並邀請本會派員參加。 



      三、考量本會理監事及相關幹部將組團赴韓進行學術交流，為免行程 

          重疊影響會議出席率及會務運作，擬將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順延 

          至 5月 3日（日）辦理。 

      四、本案業經 115 年 1月 20日「第 21 屆第 6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

議」審議，提請理監事會議決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監事會、財務管理部 

案由：請審查 114年 10-12月份經費收支表、資產負債表、基金收支表案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監事會、財務管理部 

案由：請審查 114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案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監事會、財務管理部 

案由：請審查 114年度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表、現金出納表案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監事會、財務管理部 

案由：請審查 114年度會務發展準備基金、權益準備基金、公益準備基金、

學術研究準備基金、醫學進修準備基金、會員子女獎學準備基金、會

員福利準備基金、國醫節大會專款、14 樓會館專戶、3樓會館專戶、

施純全教授獎學基金案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第九屆中醫杏林獎表揚名單審查案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 104 年 7月 26日第 17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中醫 

     杏林獎頒獎表揚及推薦辦法五、審查方式：由本會醫學倫理委員 

     會及常務理監事會初審，提理事會複審。 



   二、本案業經 115 年 1月 20日「第 21 屆第 6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

議」審議，提請理監事會議決。 

決議：李美櫻 19票，葉家豪 20票，洪裕強 21票，通過。 

 
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第 96屆國醫節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作品表揚名單審查案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15 年 1月 20日「第 21屆第 6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」審 

議，提請理監事會議決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審議本會會務人員 114年度考績獎金發放案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本會《會務人員管理辦法》 

(一)第 25條：會務工作人員之「考勤」，總幹事由理事長負責；其 

餘人員由總幹事初核，並簽報理事長核定。  

(二)第 12條：績效獎金之考核發放，視表現給予半個月至最高一個 

月薪資之獎金。 

二、考核原則與程序：依行政慣例，服務未滿六個月之新進人員不參 

  加當年度年終考核。並提請全體理監事進行評定。 

   三、114年度結算盈餘共計新台幣 14,381,749 元，足以支應本次績效 

     獎金之發放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十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審查本會會員會籍案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12 年 2月 10日北市社團字第  

          1123011292 號來函辦理，應審定會員資格，造具名冊，報請主管  

          機關備查。 

      二、依本會章程第十二條「……2.拒不繳納會費一年以上者，得經 

          理事會予以停權處分。……」及第 20屆第 11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

          議辦理。 



      三、查會員未繳清至 114.12.31.常年會費及未親自出席大會者，不得 

          領取紀念品、大會摸彩券、晚宴餐券。 

      四、檢附會員名冊及尚未繳清 114年度常年會費人員名單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十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張志銘、雷依儒、曾建誠、余冠廷、蔣佑晨、張瑋麟、于永林、李宜

津、周效竹、莊凱中、謝秉芮、陳盈伶、王語珩、劉又升、魏鵬哲、

游政峰、江宛妮、韓彥辰、廖琬璇、王柏鈞、陳昭曆等 21位醫師申請

入會，均符合規定，權先發證，請追認案。(期間自 114年 10月 27日

至 115年 1月 18 日止)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十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江裕陽、莊維蘊、顧巧雲、陳義銘、張永昌、張浩緯、鄧正梁、陳

元、簡正倫、孫善齡、李炎東、周志宏、胡哲睿、顏嘉慶、高玉龍等

15位醫師申請退會，請註銷會籍案。(期間自 114年 10月 27 日至 115

年 1月 18日止)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十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梁永仁醫師、陳耀庭醫師 2位醫師逝世，請註銷會籍案。(期間自 114

年 10月 27日至 115年 1月 18日止) 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拾、臨時動議 

臨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會務發展委員會 

案由：為強化基層中醫師臨床執業安全，建請本會辦理《中西醫師回娘家 

系列－急診篇》線上直播課程，案請審議(詳如附件)。 

說明：一、基層中醫診所在日常診療（如把脈、針灸）中，偶會遇到患者 

出現冷汗、胸悶或神智不清等突發狀況。為協助會員精準判別 



臨床「紅旗徵兆」（Red Flags），掌握送醫或留人之關鍵決 

策，實有辦理專業急救與轉診培訓之必要。 

二、本課程特別邀請具備中西醫雙證照，且擁有西醫急診一線資歷 

之張家豪醫師擔任講師，針對「中醫基層診所必備之急救決策 

與轉診關鍵」進行深度分享。 

擬辦：一、擬訂於 2026年 3月 22日（週日）上午 10:00-12:00辦理，採 

線上直播形式（含 QA 時間）。  

二、課程費用規劃如下：   

- 本會會員：免費（需報名登記）。 

- 中醫兩年負責醫師訓練（PGY）：250 元/人。  

- 一般報名費：500 元/人。 

- 協辦公會會員 ：250 元/人。  

三、本次課程建議不設回放，以提高會員即時參與度與互動品質。  

四、案經通過後，由會務人員協助辦理後續報名及系統測試事宜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 

拾壹、散會 


